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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事務委員會

2019 年 12 月 16 日會蟻的跟進事項

關於在 2019 年 12 月 16 日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，就議程項目 IV 「改善

空氣質素的整體策略」所通過的議案，我們的回應載於附件供議員參閱 。

2020 年 7 月 30 日

連附件

（何德賢

環境保護署署長

鬥 代行）



政府就2019年12 月 16 日舉行的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蟻
蟻程項目 IV 「改善空氣質素的整體策略」通過動蟻的回慮

附件

1. 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第 7A(2)條訂明，環境局局長可不時檢討

空氣質素管制區的空氣質素指標，以維保該指標是為以下目的而應達

致和保持的指標：

(a) 為公眾利益而促進對該管制區內的空氣的保護；及

(b) 為公眾利益而促進對該管制區內的空氣的最佳運用。

2. 政府在考慮是否修訂空氣質素指標及修訂幅度時，保障公眾

健康－直是、亦將繼續是重要的公眾利益考量。然而，其他的因素如

技術可行性、社會和經濟方面的考慮也是公眾利益考慮的一部分。

3. 香港的空氣質素管理政策是透過實苑各種減少空氣污染物排

放措施以管制發電廠、工業活動、路面車輛等污染源的排放來持續改

善空氣質素，逐步達致世界衞生維織《空氣質素指引》（世衞《指引》）

的最終指標，以保障公眾健康。

4. 環境局在 2019 年 12 月 16 日舉行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匯報

了近年本港整體空氣質素的改善情況，亦提出會按照在 2018 年年底

完成的檢討的建議，收緊三項空氣質素指標（即二氧化琉(S02) 的 24

小時指標、微鈿懸浮粒子(PM2.5) 的年均拉標和 24 小時指標及調整其

可容許超標次數），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逐步收緊指標以達致世衞《指

引》的最終指標。環境局亦向委員匯報了改善空氣質素的整體策略，

以及部分擬議進一步改善空氣質素的措旄，並另在 2020 年 l 月 22 日

舉行的會議簡介其餘的措旄。



附件

5. 政府正尋備下一次的拉標檢討，並會適時向環境事務委員會

匪報檢討進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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